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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牌進展更新  

 

本公告由華瀚健康產業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及其子公司（「本集團」）根據

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571 章）（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）第 XIVA 部項下

之內幕消息條文及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

13.09條而刊發。  

 

茲提述(i)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 8月 1日、2018年 9月 21日及 2018年 11月 9日有關本

公司復牌進展最新情況的公告；(ii)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9月 3日有關委任臨時清盤人

的公告；及(iii)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9月 3日有關本公司前董事辭任的公告(合稱「該

等公告」)。該等公告中定義的詞語在本公告中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如本公司日期為 2018 年 8 月 1 日之公告所述，若本公司未能於 2019 年 7 月 31 日或之

前達成股份恢復買賣，則聯交所可根據上市規則第 6.01A(2)(b)(ii)條取消本公司的上市

地位。聯交所現時有權取消本公司的上市地位。 

 

於 2019 年 8 月 28 日，聯交所向臨時清盤人發出信函，其中說明經過與證監會的磋商，

聯交所確認將暫不行使其基於上市規則第 6.01A(2)(b)(ii)條取消本公司上市地位的權力，

為期三個月，直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止。 

 

聯交所指出，為免生疑問，上述確認並不會影響聯交所在該三個月期間屆滿後立即行

使其基於上市規則第 6.01A 條的權力，而聯交所亦保留其在上市規則中的所有權力。  

  

本公司股份自 2016年 9月 27日起暫停買賣，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。 

 

 代表  

華瀚健康產業控股有限公司  

(已委任臨時清盤人)  

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 

陳浩然  

及  

徐麗雯  

香港，2019年 9月 5日  

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曙光教授。 


